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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醫療訴訟現象

• 民事訴訟高於刑事訴訟

• 民事訴訟逐年增加、刑事訴訟持平

• 「以刑逼民」
• 比較能知道真相(51.7%)
• 醫師比較願意和解(50.0%)
• 為了節省訴訟費用(21.3%) 黃鈺媖、楊秀儀：病人為何要告醫師？以

糾紛發動者為中心之法實證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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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訴訟之訴求目的

• 求得事實真相
• 無膽法官案
• 醫師只要誠實認錯，50.5%病方就不會告醫師。

• 醫方賠償
• 醫師83％、病方40％以下（生育事故補償條例？法官與訴訟當事人問卷結果？）

• 醫方提供後續照顧
• 病人成為植物人

• 醫方道歉
• 醫師只要道歉，就不會告醫師(40.3%)；仍會告醫師(23.5%)

• 避免不幸再發生

• 懲罰做錯事的人
黃鈺媖、楊秀儀：病人為何要告醫師？以
糾紛發動者為中心之法實證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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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

•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

• 醫事專業諮詢

• 醫療爭議調解
• 醫療爭議評析

• 醫療事故預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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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關懷小組

• 醫療事故：發生重大傷害或死亡。
• 傷害：刑法第10條之重傷、身心障礙程度屬中度以上

• 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關懷小組，於醫療事故發生之翌日起五個工
作日內，向病人、家屬或其代理人說明、溝通，並提供協助及關懷服
務。（第6條第1項）

• 醫療機構之說明、溝通、協助及關懷服務，應製作紀錄，並至少保存
三年。（第6條第4項）

• 依前條規定進行說明、溝通、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過程中，醫療機構
所為遺憾、道歉、讓步或其他為緩和醫病緊張關係所為之陳述，除醫
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，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
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。（第7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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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事專業諮詢

• 當事人就醫療爭議得檢具病歷複製本並繳納費用，向中央主管機關委
託之財團法人申請醫事專業諮詢。（第9條）

• 費用：6000元
• 醫事專家審查時，不受理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。（醫事專業諮詢作業
辦法第6條）

• 經提起民事訴訟或提出刑事告訴、自訴，且繫屬於法院或檢察署，不
予受理。（辦法第7條）

• 諮詢意見書應載明：一、諮詢之問題。二、醫事專業意見。（辦法第9
條）

• 受託法人辦理醫事專業諮詢，應於受理後四十五個工作日內完成。
（辦法第12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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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爭議調解

• 先調解、後訴訟之原則

• 調解不公開原則

• 醫療爭議評析

• 調解成立，不得起訴或訴訟終結

• 醫療爭議調解程序，不收取任何費用。（第30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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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調解、後訴訟之原則

• 當事人因醫療爭議提起民事訴訟前，應依本法申請調解。（第15條）

• 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之醫療爭議刑事案件，應移付管轄之調解會先
行調解。（第16條）

• 調解程序不公開之。不得將調解過程錄音、錄影或使用其他方式傳
播。（第18條）

• 調解程序中，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遺憾、道歉、不利於
己之陳述或讓步，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，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
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。（第23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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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爭議評析

• 調解會調解時，得邀請醫學、法律、心理、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
人員列席陳述意見，或就醫療爭議之爭點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財團
法人申請醫療爭議評析。（第21條）

• 當事人無申請權

• 遴聘專家三人以上組成評析小組召開會議，由醫事專家擔任召集人，
其中非醫事專家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；醫事專家應包括前款撰寫分
析意見者。（醫療爭議評析作業辦法第7條）

• 召集人1人、撰寫人1人、非醫事專家委員1人
• 評析小組會議以委員達成一致共識為評析意見，不另作會議紀錄。

• 評析意見書應逕送調解會，不另提供案件當事人，亦不對外提供。
（辦法第8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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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成立，不得起訴、或訴訟終結

• 主管機關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算七個工作日內，將調解書及卷證
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核定。（第27條）

•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，當事人就同一民事事件不得再行起訴或於刑
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；其已繫屬法院者，訴訟終結。
（第28條第1項）

•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，當事人就醫療爭議刑事案件，不得提起告訴
或自訴。（第28條第2項）

• 告訴乃論之醫療爭議刑事案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前，
調解成立，並於調解書上記載當事人同意撤回意旨，經法院核定
者，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。（第28條第3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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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預防

• 醫院內部人員就病人安全事件通報醫院
• 病人安全事件通報、分析及其相關預防管控措施，不得於醫療爭議本案
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。（第33條）

• 醫療機構應就重大醫療事故，分析其根本原因、提出改善方案，
並通報主管機關。（第34條第1項）

• 重大醫療事故通報、根本原因分析及改善方案，不得於醫療爭議本案訴
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（第34條第2
項）。

• 民眾就醫療事故自主通報中央主管機關或委託之財團法人

• 財團法人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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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應應通報之重大醫療事故

• 一、實施手術或侵入性檢查、治療，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• （一）病人錯誤。
• （二）部位錯誤。
• （三）術式錯誤。
• （四）人工植入物錯置。
• （五）誤遺留異物於體內。

• 二、以不相容血型之血液輸血。
• 三、藥品處方、調劑或給藥錯誤。
• 四、醫療器材處方、使用錯誤。
• 五、醫療設備使用錯誤。
• 六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• （重大醫療事故通報及處理辦法第3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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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就醫療事故自主通報

• 通報事項：與醫療機構應通報之重大醫療事故相同

• 通報時間：異常情事發生後60天內

• 不予受理通報之情形：
• 一、案件已進入調解程序。
• 二、案件經提起民事訴訟或提出刑事告訴、自訴，且繫屬於法院或檢察
署。

• 三、已由醫療機構依本法規定通報。
• 四、非屬第三條所定通報事項者。（民眾自主通報辦法第5條）

• 通報之效果
• 主管機關或受託法人接獲民眾通報後，經查證屬第三條異常情事，而未
由醫療機構依本法通報者，應命醫療機構依重大醫療事故進行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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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小組調查

• 醫事機構發生醫療事故或有發生之虞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中
央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組成專案小組
進行調查，並提出報告後公布之：

• 一、於一定期間內，反覆於同一醫事機構發生或有發生之虞。

• 二、跨醫事機構或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發生或有發生之虞。

• 三、危害公共衛生及安全或有危害之虞。

• 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。

• 調查報告之內容，以發現事實真相、共同學習為目的，而非究責
個人，且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。（第34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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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95號判決

• 103年4月26日19時55分：孕婦至醫院就診，胎心音179次/分，生
命徵象正常，子宮收縮間隔約10分鐘

• 20時20分：醫師進行內診檢查，子宮頸開口為指尖寬，厚度差，
胎頭仍漂浮中，子宮收縮間隔2～3分鐘，胎心音為178次/分，給
予產婦衛教後離院。

• 23時45分：孕婦再就診，胎心音178～180次/分，生命徵象正常

• 0時10分，接受內診檢查，子宮頸開口閉合，厚度差，胎頭仍漂
浮中，胎心音177次/分，子宮收縮頻率間隔2分鐘

• 陳醫師發現孕婦胎心音異常，安排剖腹產手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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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

• 0時15分：孕婦生命徵象穩定，胎心音172～185次/分，給予氧氣
使用及輸液快速滴注

• 0時20分：簽署剖腹產同意書，經診斷為胎兒窘迫；

• 0時30分：胎心音176次/分，醫師給予輸液快速滴注；

• 1時：孕婦經內診檢查結果為子宮頸開口閉合，胎心音188次/
分，給予輸液快速滴注。

• 1時30分：孕婦施行剖腹產手術，於2時10分娩出嬰兒，缺氧性腦
病變，四肢痙攣型之重度腦性麻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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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主張

• 陳醫師表示不需住院，未判讀胎心音監測記錄，亦無鑑別診斷關
於胎兒心搏過速之原因及作出適當處置，而有遲延為醫療處置之
過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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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決1／2

• 醫審會鑑定書及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病情鑑定報告書，雖謂陳醫師之醫療處置，
符合醫療常規云云，然醫療常規，為醫療處置之一般最低標準，醫師依據醫
療常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，非可皆認為已盡醫療水準之注意義務，上開鑑定
報告，尚難憑採。

• 醫療過失：胎心音過速原因甚多，不可排除缺氧為原因之一。孕婦第一次就
診時，胎心音為179次/分、178次/分，顯有過速情形，陳醫師未採取讓孕婦
留院觀察胎心音變化、給予氧氣、點滴輸液等相應措施，亦未通知主治醫師
一同診治，倘當時立刻剖腹產，嬰兒最晚出生時間約在晚間10時許，不會延
誤至隔天2時10分。倘陳醫師於孕婦第一次就診時，能謹慎、妥適施行符合
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，將使嬰兒有降低腦部病變之相當程度可能性。堪認陳
醫師所為醫療行為有過失，且與嬰兒腦部病變有相當因果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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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決2／2

• 美國婦產科醫學會（ACOG）及美國小兒科醫學會（AAP）指引，醫師
認應緊急剖腹產時，應在30分鐘內將胎兒剖腹產出為最佳，以減少血
酸中毒，降低造成胎兒腦部受傷之機會。本件無論自醫師於103年4月
27日0時10分決定緊急剖腹產，或是當事人於同日0時20分簽署剖腹產
同意書起算，皆已超過100分鐘以上，明顯不符合上開指引，再次延誤
緊急救治黃金時間。

• 違反告知義務：孕婦於第一次就診時連續錄得兩次胎心率為179次/分、
178次/分，有極高機率屬於CategoryⅡ或Ⅲ，陳醫師於此情況下，竟
然未告知孕婦或其家屬返家觀察之可能風險，使孕婦無從選擇繼續留
院觀察或進行緊急剖腹產之醫療處置，顯然違反告知義務，原告得依
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規定，請求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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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判決：發回更審1／3

• 醫審會鑑定書係以醫學知識、符合當地醫療常規及上揭準則為鑑定依據，且
其鑑定意見亦與成大鑑定書（見原審卷二第11至16頁）為相同之結論。原審
未遑詳予審認兩鑑定意旨究有何不足採取之處，若有不明，亦未使該兩鑑定
單位派員到場說明，徒以醫療常規，為醫療處置之一般最低標準，醫師依據
醫療常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，非可皆認為已盡醫療水準之注意義務云云，而
否採該二鑑定書所稱陳醫師之醫療處置，符合醫療常規之意見，已嫌速斷。

• 醫療行為係屬可容許之危險行為，醫療之主要目的雖在於治療疾病或改善病
患身體狀況，但同時必須體認受限於醫療行為有限性、疾病多樣性，以及人
體機能隨時可能出現不同病況變化等諸多變數交互影響，在採取積極性醫療
行為之同時，往往易於伴隨其他潛在風險之發生。故有關醫療過失判斷重
點，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，而非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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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判決：發回更審2／3

• 醫療鑑定：不應以瞬間胎心音決定是否需給予處置，而應以產婦臨床症狀綜

合判斷為主，非就單一時間胎心音作為治療依據

• 醫療鑑定：僅有胎心音過速，亦無法判斷是否缺氧，從而無法判斷胎心音過

速為缺氧所造成等語。成大鑑定書亦採取相同認定，更謂：即使胎心音正常

亦不表示胎兒完全無缺氧之可能。

• 醫療法規定旨在強化醫療機構（醫師）之說明義務，保障患者及其家屬知的

權利，使患者對病情及醫療更為瞭解，俾能配合治療計畫，達到治療效果。

而上開說明義務之內容，應以醫療機構（醫師）依醫療常規可得預見者為限，

尚不得漫無邊際或毫無限制的要求醫療機構（醫師）負概括說明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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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判決：發回更審3／3

• 臨床胎心音之監測，應以監測基準值為判斷胎心音正常與否之基
準，不應以單一時間胎心音作為治療依據，則孕婦於第一次就診
時，固然二次錄得胎心率為179次/分、178次/分，惟既無監測基
準值為治療依據，原審逕謂陳醫師有未盡前揭條文所定之告知義
務，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，亦有可議。

113年
度

TAOG年
會

專
用



高等法院104年度醫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

• 甲病患因右腹部持續疼痛3天及發燒，於100年9月15日至新北聯
合醫院急診，經急診醫師照會乙醫師會診後，初步診斷為急性闌
尾炎，建議應進行手術。

• 於100年9月15日19時分進行手術，於手術中探查發現原告並非急
性闌尾炎，而係位置相近之組織壞死，但因受限於闌尾手術視野
不佳，無法確認係何器官壞死，於是改以剖腹探查手術，同時將
闌尾及該壞死組織切除。手術進行中變更改以剖腹手術為探查及
切除病兆，有請原告母親進入手術室，同日22時30分手術結束，
其結果為切除原告右側輸卵管及闌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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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主張

• 誤診
• 初步診斷為急性闌尾炎，係屬誤診。

• 未告知事項
• 未於術前詳述可為腹腔鏡手術之選擇

• 未說明相關併發之後遺症

• 發現輸卵管壞死後，未盡告知手術方式變更及切除輸卵管之義務，逕予
切除闌尾及輸卵管。

• 醫療過失
• 更換手術方式，違反醫療常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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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抗辯

• 無誤診：初步診斷病患為急性闌尾炎，此應以手術治療，且因其已持續腹痛3天
及發燒，理學檢查有壓痛、反跳痛之局部腹膜炎症狀，為避免急性闌尾炎加劇
造成闌尾穿孔、壞死、腹膜炎加重或引發敗血症，故建議立即手術治療。

• 不適合腹腔鏡手術：其屬輕度肥胖，加上理學檢查結果深疑當時病患之盲腸已
破裂或感染，是腹腔鏡手術並非當時得以選擇之手術種類。

• 家屬同意：緊急照會同院婦科醫師到場會診，認應係右側輸卵管壞死且應予切
除，否則可能因敗血症死亡，伊乃再請其家屬進入手術室告知上情，並建議盲
腸紅腫一併切除，經家屬同意後始進行前述切除手術，故已盡告知義務。

• 緊急情況：況上訴人腹部內有一壞死組織、器官，隨時會加重併發全腹性腹膜
炎或感染敗血症，造成後續醫療處置困難、危及病患性命安全，伊切除、治療
該壞死組織，依醫療法第63條第1項但書規定亦免除告知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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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診斷為急性闌尾炎，係屬誤診？1／2

• 醫審會鑑定意見： 「為避免闌尾壞死穿孔出現腹膜炎或敗血症
之併發症，一旦高度懷疑急性闌尾炎，即應建議施作手術，以作
最後確認及治療」，亦即手術之目的係於確認腹痛之原因，並針
對該病因進行治療，以避免病情惡化。因此當手術確認結果除闌
尾輕微發炎外，尚有右側輸卵管扭轉壞死，「此並非錯誤判斷」。

• 因此被上訴人術前告知病人為急性闌尾炎，並建議手術治療，而
手術中若發現除闌尾輕微發炎外，輸卵管扭轉壞死，乃更動手術
方式，以進行相關治療，當無違反醫療常規等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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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診斷為急性闌尾炎，係屬誤診？2／2

• 經急診檢查報告及問診、觸診及身體診察等檢查後，發現其腹痛
已第3天，且有右下腹壓痛及反跳痛等表徵，初步診斷其為急性
闌尾炎，加以原告之抽血檢查結果顯示C反應蛋白3.7mg/dL偏高，
代表身體內確有發炎、感染或組織壞死等狀況，依醫療常規，即
足以作為闌尾切除手術適應症之依據。故乙醫師於建議手術治療
前，未進行電腦斷層掃描或磁振造影等檢查，符合醫療常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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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說明義務：簽署手術同意書

• 所謂告知說明義務，當以實質說明為必要，若未為實際之告知說明，徒令病人或其家屬在
同意書上自為簽名，尚難認已盡告知說明之義務，然此並非表示所有書面之說明或同意均
無效力，仍應視個案客觀具體情形，如：履行告知說明義務時說明之方式、內容，復參酌
病患本人或其親屬之智識程度、理解能力，甚至對個別醫療行為之瞭解程度等，以定其效
力。

• 經原告親自勾選及簽署之手術同意書明載：擬實施手術之疾病名稱為「闌尾炎」，建議之
手術名稱為「切除」、原因為「發炎」

• 原告既已親自勾選、簽名該同意書，並陳明曾加以閱覽或經解說，衡情其事前如全然不知
手術、麻醉及出血風險，又豈肯簽名於上。

• 醫師亦有說明各種併發症，及要開進去看到病灶，才能百分之百確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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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說明可為腹腔鏡手術之選擇

• 醫審會鑑定意見：手術方式之選擇，則由臨床醫師依當時病情嚴
重程度評估及決定。本案被上訴人考量病人體重及疼痛已有3天
以上，並擔心病人腹部可能已有嚴重感染及器官間黏連可能很嚴
重，乃決定採取傳統手術方式，而未採取腹腔鏡手術方式，符合
現今外科醫療水準及常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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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輸卵管壞死後，未告知手術方式變更
及切除輸卵管
• 家屬同意：

• 告知家屬同意醫療行為之本質，究非病人本人之同意，僅係代理同意，

家屬無權做出與理性病人意見相違背之代理意見，避免同意權之濫用，

而對病人發生重大不利益，故醫療機構或醫師在無法取得病人本人之

有效同意，應依各種客觀情事，以理性病人意思推測獲其同意，此基

於病人最大利益所為醫療行為，醫師無需承擔賠償責任。

• 醫療機構或醫師如因於手術中無法取得病患本人之同意，而另向家屬
為告知並徵得其之同意，縱家屬事後稱未能全然了解其意，如確符合
病人之最大利益，亦難認醫療機構或醫師有違反前述告知義務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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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手術方式違反醫療常規

• 醫師初步臨床診斷原告為急性闌尾炎，而有手術必要，且為避免
闌尾壞死穿孔出現腹膜炎或敗血症之併發症，一旦高度懷疑急性
闌尾炎，即應建議施作手術，以作最後確認及治療，故其手術之
目的係於確認腹痛之原因，並針對該病因進行治療，以避免病情
惡化。因此當手術確認結果除闌尾輕微發炎外，尚有右側輸卵管
扭轉壞死，乃更動手術方式，以進行相關治療，並無違反醫療常
規。

• 醫師於本件手術中變更原本進行急性闌尾炎手術改以剖腹探查手
術，同時將急性闌尾炎及壞死之組織切除，實符合當時病人之最
大利益，並無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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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428 號判決

• 病人因右腰椎第二、三側邊間盤突出，造成行走時右臀部及右大
腿疼痛，至甲醫院門診，由乙醫師診治，施行「後位減壓、內固
定植入手術」，裝置脊椎內固定器。病人於術後發現腰線下左右
兩側疼痛不止而無法站立，邁步痛楚加劇，至神經外科看診，醫
師建議撤除加裝之內固定器，終成為「二肢能障礙」之殘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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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摘要

• 病人右腰椎第二、三側邊間盤突出，造成行走時右臀部及右大腿
疼痛

• 90.10.30：「後位減壓、內固定植入手術」，裝置脊椎內固定器

• 91.05.21：神經外科診斷預後不良，建議撤除加裝之內固定器

• 92.02.07：醫療鑑定為「二肢能障礙」

• 94.05.09：起訴請求賠償：住院費、背架費、掛號費、復健費、
看護費、慰撫金共364萬餘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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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主張

• 乙醫師違反醫療法第63條第1項所定之告知義務，於施行手術時，
未向病人說明手術原因及成功率、可能發生併發症之危險，及其
他對伊影響較小且併發症風險較低之復健治療、內視鏡椎間盤手
術等治療方法，使病人在無從選擇及判斷風險之情況下，進行非
必要之高風險手術，致造成殘障之傷害。

• 對乙醫師施行手術有無技術上疏失，不爭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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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醫院抗辯

• 不得以嗣後行政院衛生署發布新格式之手術同意書，作為認定當
初被告有無盡說明義務之根據。

• 乙醫師是否已盡說明義務，與原告決定接受手術並無因果關係。

• 其醫療行為，符合醫療常規並無過失。

• 原告之二下肢活動障礙及下肢活動力不彰，與加裝固定器無因果
關係。

• 消滅時效抗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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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決1／3

• 原告於手術前之九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手術同意書上簽名，該手
術同意書上已記載1.需實施手術之原因；2.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
生之併發症及危險

• 乙醫師於手術前門診時已告知「手術原因」。

• 原告曾負笈美國，並於新加坡及南非等國擔任企業主管多年，非
不識字或了解書面文義之人，可知原告於施行手術前已就醫療行
為之必要、風險及效果，對上訴人為相當之說明，並經上訴人同
意，其主張被告未盡醫療法所定告知義務云云，即無足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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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決2／3

• 因病患本身脊椎不穩定會造成脊椎滑脫或椎弓解離，故須輔以脊
椎內固定器來支撐固定脊椎骨，原告既有前述脊椎病症，藥物及
物理治療，效果均不佳，乙醫師施以脊椎內固定器手術，尚與當
時之醫療水準相當。（醫療適應症）

• 原告於實施手術前三年，曾因右臀部及右大腿疼痛，腰椎第二、
三節之間，椎間盤突出症，脊椎狹窄症，步行一百公尺左右，即
有間歇跛行現象，醫師即建議施行手術，為其所拒，只作物理治
療，亦曾至其他醫院藥物及物理治療，效果不佳，此次因疼痛未
改善，才接受建議實施手術，乙醫師之醫療行為已符合醫療常規，
尚難認系爭手術有何疏失或屬不必要之手術。（手術必要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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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法院判決3／3

• 鑑定結果既認定背痛與加裝內固定器無直接關係，且加裝之內固
定器並未壓迫神經，因此原告術後背痛情形與系爭醫療行為並無
相當因果關係。（因果關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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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疏失案例法律問題思考層次

• 1.醫療適應症？

• 2.醫療處置必要性？＝手術必要性

• 3.醫療處置是否適當？＝醫療行為是否有過失？
• 診斷

• 治療

• 照護

• 4.病人損害是否與醫療處置相關？＝具備因果關係？

• 5.醫師是否善盡告知義務？

• 6.請求權的消滅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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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告

被告
醫院

被告
醫師

1.不完全給付、2.侵權責任

1.侵權責任
2.不完全給付

求償權

本案訴訟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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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檢討與最高法院判決

• 1.原告的請求權基礎？

• 2.原告的主張為何？
• 違反告知義務、非必要手術
• 高等法院：手術同意書、口頭告知「手術原因」、有醫療適應症、有手術必要、醫療
行為符合醫療常規、無因果關係

• 3.告知事項：口頭告知「手術原因」

• 4.簽署手術書之意義
• 被告：醫師已盡告知義務
• 告知後同意法則的舉證責任：醫師應負「已經告知並獲得病人同意」之舉證責任
• 最高法院：醫院是否盡告知義務，依舉證責任法則，應由醫院負舉證責任。但於病人
簽署手術同意書後，舉證責任轉換為，病人應負「醫師實際尚未告知」之責任。

• 5.消滅時效：民法第197條二年時效經過92.2.7─94.5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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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1：告知後同意法則

• 告知後同意法則：取得病人同意之義務

• 固有風險的責任分配

• 須獲得病人同意之情形：台灣醫療法：於實施手術、侵入性檢查
或治療時

•同意的方式：病患同意包括明示同意、默示同意、推定同意
•說明的方法：實質說明、簽署同意書
•家屬的代理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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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 2

• 告知後同意法則
• 實質說明v簽署「手術同意書」

• 緊急情況：推測的同意

• 家屬同意：代理同意

• 醫療行為過失v告知後同意

• 醫療處置過失判定
• 醫療過失判斷重點，在於實施醫療之過程，而非結果

• 誤診

• 鑑定意見之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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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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